
附件 2 
 

臺南市           國中(小)110 學年度家庭教育研習時數証明 

※說明：110學年度需進修 4小時之人數統計表 

類別 
校內

人數 

完成 4小時家庭教育實體

課程、活動及線上課程人

數 

達成率

(%) 

綜合活動領域教

師 
   

家政教師    

特殊教育教師    

幼兒園教師    

輔導教師專任專

業人員(心理師、

社工師) 

   

※說明：學校提供 110學年度相關人員研習證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